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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人工智慧健康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實務能力，加強學生專

業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提升學生就業適應力與競爭力，以成為優質之專

業人才，依「中臺科技大學學生實習辦法」訂定「中臺科技大學人工智

慧健康管理系學生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學生係指本系四技日間部、進修部之學生。 

第三條 實習總目標： 

一、培育學生學能與技術並重、理論與實務結合之教學特色。 

二、由實習工作培養同學自治、觀察及判斷之能力，並藉職場群已關係，   

    增進群體之協調及合作觀念。 

三、加強學生具備專業技能與職場倫理之認知。 

第四條 本辦法之實習機構係指本系經評估合格且實習內容與本系專業相關之國 

內外公私立機構、企業及法人團體。 

第五條 實習申請注意事項： 

一、學生於每年四月及十一月，由四技三、四年級學生憑個人意願提  

出，填寫「中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系學生校外實習申請書」，經本系

系務會議通過，實習申請表單如附件一。 

二、實習時數依實習規定辦理。暑期實習總時數需滿 320小時，學期實

習總時數需滿 640小時。 

三、實習學分修課期間，實習學生若有急事請假，需經實習單位與實習

教師同意，否則視為缺曠實習課程。 

四、實習可選擇暑假（3下）期間或學期中（4上）、（4下）進行。實習

學分計入四年級修習學分中。 

五、準實習生必須與家長討論有關實習之意願，並責請家長簽署家長同

意書。 

六、實習期間若因身體或心理等特殊原因，如有影響實習狀況者，得由

本系系務會議決議後辦理。 

第六條 學生實習期間，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系務會議通過者，予以停止 

       實習： 

一、請假時數（含公、事、病假）超過應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

上者。 

二、不按請假規定請假三次（含）以上者。 

三、連續三天（含）以上未經請假規定辦理，而不到班者。 

四、經醫師診斷患有重病，不宜繼續實習者。 

五、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退學者。 



第七條 學生如因本辦法第六條而辦理停止實習，其恢復實習規定如下： 

一、已實習時數未超過應實習總數三分之一，則必須重新實習。 

二、已實習時數超過應實習總數三分之二（含）以上，且實習期間表現 

    良好，則須完成未實習部分之時數。實習期間、課程與方式，依學 

    生狀況及實習流程訂定之。 

第八條 實習指導老師原則上由學生之班導師擔任。在學生完成實習機構確認

後，代為連絡實習機構，洽談企業拜訪時間，協助學生了解企業學習環

境、實習時段及報到時間，由學生自行報到開始實習，並於實習期間負

責學生實習訪視及完成實習心得報告評分(占 40%)。 

第九條 實習機構輔導老師:原則上以實習機構推薦之教師擔任實習輔導老師。實

習輔導老師需輔導學生各項實務操作、提供實習相關資料解決學生持務

作業上遭受之困難外，需於實習結束前完成學生實習工作表現評分(占

60%)。 

第十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個人或實習機構因素無法繼續實習者，經本系輔導後

得以轉換實習機構者，並須經本系系務會議討論同意後，始得變更實習

機構。 

第十一條 實習請假及補班依實習機構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實習總成績計算方式: 

一、實習機構成績佔實習總成績的 60%。 

二、實習心得報告佔實習總成績的 40%。 

1.實習心得報告格式(附件二)，字數須 500字以上。 

2.繳交日期：於實習結束前一周將實習報告、實習出缺勤資料、實

習機構評分表上傳檔案至系辦指定之雲端資料夾。 

第十三條 學生全學期校外實習期間之收費標準，則依本校會計處收費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